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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

４１９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９

人，实到董事

１５

人，董事郭立民先生书面委托副董事长陈洪博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董事王冬胜先生和汤德信（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ｄ

）先生分别书面委托董事伍成业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夏立平先生书面

委托董事陈甦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

１９

票。 本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合并净利润均为人民币

１７９．３８

亿元， 按中国会

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４８．０５

亿元和人民币

４１．８１

亿元。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以中国

会计准则财务报表母公司的净利润为基准，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

经过上述利润分配，并结转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后，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表，并按照《公司章

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本公司确定可分配利润额为人民币

４９．２８

亿元。

本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中期已分配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１５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１１．４７

亿元。 本公司拟以总股本

７

，

６４４

，

１４２

，

０９２

股为基数，派发

２０１０

年末期股息，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０．４０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３

，

０５７

，

６５６

，

８３６．８０

元，其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至

２０１１

年度。

本公司无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此外，本公司向金駿有限公司定向增发的

２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新股，如果能够在股息派发的

Ｈ

股股权登记日当日或之前

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核准并完新股发行工作，则该部分定向增发的

２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新股也将同样有权收取本公司每股

人民币

０．４０

元（含税）的

２０１０

年末期股息，合计人民币

１．０８８

亿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根据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续聘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担任本公司中国

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本公司为其提供的审计、审阅及执行商定程序服务

共计支付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的费用。 现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

审计机构及境外审计机构，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综合考虑其

２０１０

年度酬金的基础上决定

其

２０１１

年度酬金。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草稿）》，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所载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治理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业绩公告及

２０１０

年年报摘要（草稿）》，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张子欣先生转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张子欣先生本人申请及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张子欣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正式辞去本公

司总经理职务。 张子欣先生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由于其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推荐张子欣先生转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即生

效。

张子欣先生辞任本公司总经理职务后，不再从本公司按照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位领取薪酬，基于张子欣先生拟出任本公

司非执行董事需要履行的职责以及承担的义务，同意其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参照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领取董事酬金及享

受有关待遇，具体如下：

１

、董事酬金参照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酬金标准，为每年度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差旅费参照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海外人士的标准执行。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酬金为含税金额，董事领取的酬金将按国家税收政策由本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张子欣先生的简历请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董事张子欣先生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胡家骠先生出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连任时间不得超过

６

年。 鉴于本公司现任独立非执行

董事周永健先生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起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期即将满

６

年，周永健先生已经主动向本公司提

出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 为保证本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董事会同意推荐胡家骠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胡家骠先生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并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胡家骠先生将正式接替周永健先生出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胡家骠先生的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请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履职工作报告》，并同意将该报告向股东大会报告及提交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请详见本公告附件三。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董事会运作指引》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治理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中国平安

２０１０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挂网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偿付能力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资源规划与配置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２

号》后，本公司在计量长期人身险保险合同责任准备金过程中需对折现率

／

投资收益率、死

亡率、发病率、退保率、费用假设等作出重大判断。这些计量假设需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当前信息重新厘定上述有关精算假设， 假设变动所形成的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本年度

利润表。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属于本公司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２

号》新会计准则而做出的，此项变动增加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寿险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人民币

２１．７５

亿元，减少

２０１０

年度税前利润人民币

２１．７５

亿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十、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挂网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合规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并同意将该报告向股东大会报

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实施工作方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挂网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二至第五、第七至第十及第十二项议案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第十一及第二十二项议案须向本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报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另行公布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和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附件一：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张子欣先生的简历

张子欣先生，

４７

岁，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出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并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张子欣先生

自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董事长高级顾问、首席信息执行官、副总经理和首席财务官。此前，张先生从

１９９３

年到

２０００

年

任麦肯锡公司管理顾问，后期成为其全球合伙人，主要为亚洲各国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张子欣先生获得英国剑桥大学

资讯科技博士学位。

附件二：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胡家骠先生的简历

胡家骠先生，

４８

岁，现为胡家骠律师事务所（与亚司特律师行联营）的合伙人，亦为骐利及芳芬集团公司的董事、恒基兆

业地产有限公司及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之非执行董事胡宝星爵士之替代董事。 胡家骠先生亦曾为恒基兆业发展有限

公司前非执行董事胡宝星爵士之替代董事。 胡家骠先生曾任洛希尔父子（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及投资银行部大中华区的联

席主管。 在此之前，胡家骠先生曾担任胡关李罗律师行的公司企业融资合伙人。 胡家骠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获世界华人协会

颁授的

２００８

年世界杰出华人奖及由美国西阿拉巴马州立政府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 胡家骠先生获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

硕士学位，并为香港、英国及威尔斯及澳洲首都地域最高法院的合资格律师。

由于胡家骠先生是本公司拟退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周永健先生的侄子，本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第

３．１３

条所载的指引，向香港联交所进行了申报并得到其确认，认为胡家骠先生符合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要求。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胡家骠先生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

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并为香港、英国及威尔斯及澳洲首都地域

最高法院的合资格律师。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胡家骠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

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

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

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并为香港、英国及威尔斯及澳洲首都地域最高

法院的合资格律师。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

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胡家骠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附件三：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条款具体修订情况

１

、原《公司章程》修改记录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

序号

作出章程修改决议的时

间

会议名称

监管机关的

批准文件文号

备注

１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公司创立时股东签署 银复〔

１９８８

〕

１１３

号

２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银复〔

１９９１

〕

８９

号

３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第一届股东大会 银复〔

１９９６

〕

１５７

号

４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０１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 保监变审〔

２００１

〕

６２

号

５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０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保监变审〔

２００２

〕

９８

号

６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２００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保监变审〔

２００３

〕

８

号

７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保监变审〔

２００３

〕

１４２

号

８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９

日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保监发改〔

２００４

〕

５４４

号

９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

股东大会、 董事会授权的董事会小组

决议案

保监发改〔

２００５

〕

１０

号

１０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５

年股东周年大会 保监发改〔

２００５

〕

８９９

号

１１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０６

年股东周年大会 保监发改〔

２００６

〕

６２１

号

１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保监发改〔

２００６

〕

１３５９

号

１３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７

日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 保监发改〔

２００７

〕

１３４９

号

１４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保监发改〔

２０１０

〕

１９７

号

１５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 保监发改〔

２０１０

〕

１９７

号

１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 保监发改〔

２０１０

〕

１４３４

号

１７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待批复

２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修改为：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 各专业委

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３

、原《公司章程》附件

２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四十条修改为：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决策、审计与风险管理、提名和薪酬等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各专业

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出任，且委员会成员不得少于三人；各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其中审计与风险管理、提名和

薪酬委员会应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战略与投资决策应由董事长担任召集人；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应由非执行董事

组成，其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４

、原《公司章程》附件

２

《董事会议事规则》新增第四十一条：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和发展方向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二）对重大投资、产权交易、融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三）对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生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四）及时监控和跟踪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实施的投资项目，重大进程或变化情况及时通报全体董事；

（五）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六）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５

、原《公司章程》附件

２

《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一条顺延为第四十二条并修改为：

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二）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四）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

（五）审查公司内控制度；

（六）审核公司重大关联交易；

（七）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其他后续条款编号进行顺延增加。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

４１６

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７

人，实到监事

６

人，职工代表监事王文君女士书面委托职工代表监事孙建平先生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 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

７

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本公司监事会主席顾立基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监事经充分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正文和摘要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和摘要，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３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中国平安

２０１０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挂网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履职工作报告》，并同意将该报告向股东大会报告及提交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并同意将该报告向股东大会报告及

提交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一及第二项议案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第四及第五项议案须向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另行公布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和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１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会议应出席董

事

１９

人，实到董事

１５

人，委托

４

人（董事王冬胜先生和汤德信先生委托董事伍成业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郭立民先

生委托副董事长陈洪博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夏立平先生委托董事陈甦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首席财务官姚波，总精算师张振堂及副首席财务执行官麦伟林保证本年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Ａ

股

Ｈ

股

股票简称 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２３１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５

、

１６

、

１７

、

１８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５

、

１６

、

１７

、

１８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ｉｒ＠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

ｐｒ＠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军 周强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办公

１５

、

１６

、

１７

、

１８

层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１０２９

电子信箱

ｉｒ＠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

ｐｒ＠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

）

总资产

１

，

１７１

，

６２７ ９３５

，

７１２ ２５．２ ７０４

，

５６４

权益总额

１１６

，

８８３ ９１

，

７４３ ２７．４ ６７

，

１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１２

，

０３０ ８４

，

９７０ ３１．８ ６４

，

５４２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０８

年（

１

）

营业收入

１８９

，

４３９ １４７

，

８３５ ２８．１ １０８

，

５１６

营业利润

２２

，

３１７ １９

，

５８１ １４．０

（

１

，

３４０

）

利润总额

２２

，

３４７ １９

，

９１９ １２．２

（

１

，

４８６

）

净利润

１７

，

９３８ １４

，

４８２ ２３．９ １

，

６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７

，

３１１ １３

，

８８３ ２４．７ １

，

４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７

，

３１４ １３

，

６８９ ２６．５ １

，

５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３９

，

２５５ ９３

，

３０１ ４９．３ ５８

，

８７１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１４．６６ １１．５７ ２６．７ ８．７９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０８

年（

１

）

基本每股收益

２．３０ １．８９ ２１．７ ０．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

２．３０ １．８９ ２１．７ ０．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２．３０ １．８６ ２３．７ ０．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３ １８．５

下降

１．２

个

百分点

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１７．３ １８．２

下降

０．９

个

百分点

２．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５２ １２．７０ ４５．８ ８．０２

（

１

）

２００８

年数据已根据本公司执行

２

号解释相关规定后的会计政策进行追溯调整。

３．３

其他主要业务数据和监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集团合并

内含价值

２００

，

９８６ １５５

，

２５８ １２２

，

８５９

保险资金投资资产

７６２

，

９５３ ５８９

，

７１３ ４６４

，

６６５

保险资金净投资收益率（

％

）

４．２ ３．９ ４．１

保险资金总投资收益率（

％

）

４．９ ６．４

（

１．７

）

集团偿付能力充足率（

％

）

１９７．９ ３０２．１ ３０８．０

保险业务

（

１

）

寿险业务

已赚保费

９５

，

５８６ ７１

，

８７６ ６０

，

９８２

已赚保费增长率（

％

）

３３．０ １７．９

不适用

净投资收益率（

％

）

４．３ ４．０ ４．０

总投资收益率（

％

）

５．０ ６．７

（

２．４

）

赔付支出

１７

，

１７７ １６

，

７３６ １９

，

３０６

退保率（

％

）

（

２

）

０．９ １．４ １．７

内含价值

１２１

，

０８６ １００

，

７０４ ６９

，

６４３

平安寿险偿付能力充足率（

％

）

１８０．２ ２２６．７ １８３．７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产险业务

已赚保费

４５

，

５３８ ２８

，

５０７ ２１

，

２８９

已赚保费增长率（

％

）

５９．７ ３３．９

不适用

净投资收益率（

％

）

４．０ ４．０ ４．３

总投资收益率（

％

）

４．２ ５．４ ７．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８

，

８５４ １７

，

９４６ １２

，

５４８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１６

，

９０４ １０

，

９１７ ８

，

７８１

赔付支出

２２

，

４５２ １６

，

４１８ １５

，

６２４

综合成本率（

％

）

（

３

）

９３．２ ９８．６ １０４．０

综合赔付率（

％

）

（

４

）

５５．４ ５７．０ ６８．１

平安产险偿付能力充足率（

％

）

１７９．６ １４３．６ １５３．３

银行业务

（

５

）

净利息收入

５

，

４３８ ３

，

４２５ ３

，

８１４

净利润

２

，

８８２ １

，

０８０ １

，

４４４

净利差（

％

）

２．１８ １．７７ ２．６６

成本与收入比例（

％

）

５２．９ ５９．５ ４７．０

存款总额

１８２

，

１１８ １４９

，

０６５ １０６

，

８１４

贷款总额

１３０

，

７９８ １０７

，

５６２ ７２

，

４８６

资本充足率（

％

）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０．７

不良贷款比率（

％

）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５４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投资业务

证券业务

营业收入

３

，

８４６ ２

，

４７６ １

，

４７１

净利润

１

，

５９４ １

，

０７２ ５５０

信托业务

营业收入

２

，

１５３ １

，

１９２ １

，

６６０

净利润

１

，

０３９ ６０６ １

，

２０７

注：

（

１

）

２００８

年数据已根据本公司执行

２

号解释相关规定后的会计政策进行追溯调整；

（

２

） 退保率

＝

退保金╱（寿险责任准备金期初余额

＋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期初余额

＋

长期险保费收入）；

（

３

） 综合成本率

＝

（赔付支出

－

摊回赔付支出

＋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

分保费用

＋

非投资相关的营

业税金及附加

＋

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非投资相关的业务及管理费

－

摊回分保费用

＋

非投资资产减值损失） ╱已赚保

费；

（

４

） 综合赔付率

＝

（赔付支出

－

摊回赔付支出

＋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已赚保费；

（

５

） 净利润包含对本公司之联营企业深圳发展银行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其他数据均指平安银行。

３．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０

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６１

捐赠支出 （

３９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

１４

）

所得税影响数 （

２０

）

少数股东应承担的部分 （

１３

）

合计 （

３

）

注： 本公司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确认依照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４３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的规定执行。 本公司作为综合性金融集团，投资业务是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持有或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投资收益均属于本公司的经常性损益。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一）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送股

公积

金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 – – –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 – – –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５９

，

８２３

，

０４０ １１．７１

– – –

－８５９

，

８２３

，

０４０

– – –

其中：

境内法人持股

８５９

，

８２３

，

０４０ １１．７１

– – –

－８５９

，

８２３

，

０４０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 – – – –

４

外资持股 – – – – – – – – –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 – – –

合计

８５９

，

８２３

，

０４０ １１．７１

– – –

－８５９

，

８２３

，

０４０

–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９２６

，

５８６

，

５９６ ５３．４６

– – –

＋８５９

，

８２３

，

０４０

–

４

，

７８６

，

４０９

，

６３６ ６２．６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２

，

５５８

，

６４３

，

６９８ ３４．８３

– – –

＋２９９

，

０８８

，

７５８

–

２

，

８５７

，

７３２

，

４５６ ３７．３８

４

其他 – – – – – – – – –

合计

６

，

４８５

，

２３０

，

２９４ ８８．２９

– – –

＋１

，

１５８

，

９１１

，

７９８

–

７

，

６４４

，

１４２

，

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７

，

３４５

，

０５３

，

３３４ １００．００

– – –

＋２９９

，

０８８

，

７５８

–

７

，

６４４

，

１４２

，

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

（二）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份

本年解除

限售股份

本年增加

限售股份

年末

限售股份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

期

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１

）

３８９

，

５９２

，

３６６ ３８９

，

５９２

，

３６６

– –

股东自愿承诺限售

３

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深圳市景傲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２

）

３３１

，

１１７

，

７８８ ３３１

，

１１７

，

７８８

– –

股东自愿承诺限售

３

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３９

，

１１２

，

８８６ １３９

，

１１２

，

８８６

– –

股东自愿承诺限售

３

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合计

８５９

，

８２３

，

０４０ ８５９

，

８２３

，

０４０

– –

注：

（

１

） 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更名为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２

） 深圳市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更名为林芝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４．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７３

，

０３８

（其中境内股东

２６７

，

３５１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年度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８．１０ ６１８

，

８８６

，

３３４

– – –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８．０３ ６１３

，

９２９

，

２７９

– –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家

６．３０ ４８１

，

３５９

，

５５１

– – –

源信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９７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

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２４ ３２４

，

１８２

，

４７０ －６５

，

４０９

，

８９６

– –

林芝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６４ ２７８

，

０３６

，

６０３ －５３

，

０８１

，

１８５

– –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５ １７９

，

６７５

，

０７０ －２７

，

８０３

，

７９０

– –

深圳市武新裕福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３４ １７８

，

８０２

，

１０４

– – –

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８２ １３９

，

１１２

，

８８６

– –

质押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４７ １１２

，

６８７

，

００８ －１０

，

９９９

，

９９３

–

质押

１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汇丰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６１８

，

８８６

，

３３４ Ｈ

股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６１３

，

９２９

，

２７９ Ｈ

股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８１

，

３５９

，

５５１ Ａ

股

源信行投资有限公司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Ａ

股

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２４

，

１８２

，

４７０ Ａ

股

林芝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７８

，

０３６

，

６０３ Ａ

股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９

，

６７５

，

０７０ Ａ

股

深圳市武新裕福实业有限公司

１７８

，

８０２

，

１０４ Ａ

股

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９

，

１１２

，

８８６ Ａ

股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２

，

６８７

，

００８ Ａ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汇丰保险和汇丰银行均属于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子公司。

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林芝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因实际出资人存在重

叠而形成关联。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介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第一及第二大股东分别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两家全资附属子公司

－

汇丰保险及汇丰银行，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两家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份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７６．４４

亿股的

１６．１３％

。

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的最终控制人与公司之间关系方框图如下：

持有本公司股权

５％

以上的股东情况

本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

（

１

） 中国平安第一及第二大股东分别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公众上市公司）的两家全资附属子公司汇丰保险及汇丰银

行，合计持有中国平安

Ｈ

股股份

１

，

２３２

，

８１５

，

６１３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１３％

。

汇丰保险于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成立， 普通股实收资本为

１

，

４６８．７４

万英镑， 注册地址为

８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ｑｕａｒｅ

，

Ｌｏｎｄｏｎ

，

Ｅ１４

５ＨＱ

，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 其主营业务为金融保险。 汇丰保险是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子公司，专注于发展汇丰集团的

全球保险业务。

汇丰银行于

１８６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香港注册日期）成立，普通股及优先股之注册资本分别为

３００

亿港元及

１３４．５０５

亿美元，普通

股及优先股之实收资本分别为

２２４．９４

亿港元及

１２５．３３５

亿美元，注册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中

１

号。其主营业务为银行及金融服

务业务。 汇丰银行及各附属公司在亚太区

１９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约

１

，

０４０

家分行和办事处，并在全球另外

６

个国家设有约

２０

家

分行和办事处。 汇丰银行是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始成员及其在亚太区的旗舰，也是香港最大的本地注册银行及三大发钞

银行之一。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于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

１

日成立， 普通股实收资本为

８

，

８４３

，

００７

，

９５１

美元， 注册地址为

８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ｑｕａｒｅ

，

Ｌｏｎｄｏｎ

，

Ｅ１４ ５ＨＱ

，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主营业务为金融服务。 汇丰集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及金融服务机构之一，国际

网络跨全球

８７

个国家和地区，办事处约

８

，

０００

个，涵盖欧洲、香港、亚太其他地区、中东、北美洲及拉丁美洲。 汇丰透过四个客

户群及环球业务为大约

１

亿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这些客户群及环球业务计有：个人理财（包括消费融资）、工商业务、环

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以及私人银行业务。

（

２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中国平安

Ａ

股股份

４８１

，

３５９

，

５５１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６．３０％

，其控股股东为深圳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注册地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投资大厦

１８

楼，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６

亿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５６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范鸣春。 经营范围为：为市属国有企业提供担保；

对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之外的国有股权进行管理；对所属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改制和资本运作；投资；市国资委授权的其

他业务。

§５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和报酬情况

５．１．１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马明哲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男

５５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孙建一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男

５８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张子欣 执行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王利平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女

５４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姚波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首席财务官

男

４０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林丽君 非执行董事 女

４８ ２００９．０７－２０１２

换届

陈洪博 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 男

５９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王冬胜 非执行董事 男

５９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伍成业 非执行董事 男

６０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黎哲 非执行董事 女

４１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郭立民 非执行董事 男

４８ ２０１０．０２－２０１２

换届

汤德信 非执行董事 男

４９ ２０１０．０８－２０１２

换届

周永健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６０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张鸿义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６５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陈甦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５３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夏立平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７３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汤云为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６７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李嘉士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５０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鍾煦和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５９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顾立基 监事会主席（外部监事） 男

６３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孙福信 外部监事 男

７２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彭志坚 外部监事 男

６２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宋志江 股东代表监事 男

４０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王文君 职工代表监事 女

４３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丁新民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４８ ２００９．０６－２０１２

换届

孙建平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５０ ２０１０．０３－２０１２

换届

任汇川 总经理 男

４１ ２０１１．０３

顾敏 副总经理 男

３７ ２００９．１０

李源祥 副总经理 男

４５ ２０１１．０１

曹实凡 副总经理 男

５５ ２００７．０４

罗世礼 副总经理 男

４８ ２００７．０１

陈克祥 副总经理 男

５３ ２００７．０１

叶素兰 副总经理 女

５４ ２０１１．０１

吴岳翰 副总经理 男

４１ ２００７．０１

姚军 董事会秘书、首席律师 男

４５ ２００８．１０

张振堂 总精算师 男

４９ ２０１０．０６

（

１

） 直接持股情况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的情况如下。 除此以外，其他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无直接持股。

姓名 职务

期初持股数

（股）

期末持股数

（股）

股份增减数 变动原因

张子欣 执行董事

Ｈ

股

２４８

，

０００ Ｈ

股

２４８

，

０００

– –

姚波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首席财务官

Ｈ

股

１２

，

０００ Ｈ

股

１２

，

０００

– –

周永健 独立非执行董事

Ｈ

股

７

，

５００＊ Ｈ

股

７

，

５００＊

– –

＊

周永健与

Ｃｈｏｗ Ｓｕｋ Ｈａｎ Ａｎｎａ

共同持有此等

Ｈ

股股份。

（

２

） 间接持股情况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总精算师通过员工投资集合和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员工投资集合的集体参与人受益拥有本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７．８８％

， 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３９

，

１１２

，

８８６

股。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总精算师间接持股情况如下：

持有员工投资集合之权益份额的情况

姓名 职务

期初持有员工

投资集合之权

益份额（份）

期末持有员工

投资集合之权

益份额（份）

持有员工投资

集合之权益份

额增减数

变动原因

马明哲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４

，

７４３

，

６００ ４

，

７４３

，

６００

– –

孙建一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４

，

１６８

，

３００ ４

，

１６８

，

３００

– –

张子欣 执行董事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 –

王利平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１

，

７２１

，

５２０ １

，

７２１

，

５２０

– –

姚波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首席财务官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

林丽君 董事

９９２

，

８００ ９９２

，

８００

– –

王文君 监事

６４

，

６０２ ６４

，

６０２

– –

丁新民 监事

６０２

，

４００ ６０２

，

４００

– –

孙建平 监事

１

，

１１８

，

６００ １

，

１１８

，

６００

– –

任汇川 总经理

７３５

，

０４０ ７３５

，

０４０

– –

李源祥 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

顾敏 副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

曹实凡 副总经理

１

，

３０７

，

６８０ １

，

３０７

，

６８０

– –

罗世礼 副总经理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

陈克祥 副总经理

１

，

３７３

，

０４０ １

，

３７３

，

０４０

– –

吴岳翰 副总经理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

张振堂 总精算师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

总计

１８

，

６２７

，

５８２ １８

，

６２７

，

５８２

– –

实际持有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比例

姓名 职务

期初持股比例

（

％

）

期末持股比例

（

％

）

股份增减数 变动原因

马明哲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５．８６ ５．８６

– –

孙建一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３．８３ ３．８３

– –

张子欣 执行董事

２．９３ ２．９３

– –

王利平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１．１７ １．１７

– –

姚波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首席财务官

０．１８ ０．１８

– –

林丽君 董事

０．１２ ０．１２

– –

丁新民 监事

０．６５ ０．６５

– –

孙建平 监事

０．５９ ０．５９

– –

任汇川 总经理

１．４１ １．４１

– –

李源祥 副总经理

０．５９ ０．５９

– –

顾敏 副总经理

０．５９ ０．５９

– –

曹实凡 副总经理

０．５９ ０．５９

– –

罗世礼 副总经理

０．７０ ０．７０

– –

陈克祥 副总经理

３．８１ ３．８１

– –

吴岳翰 副总经理

３．５７ ３．５７

– –

姚军 董事会秘书、首席律师

０．５９ ０．５９

– –

合计

２７．１８ ２７．１８

– –

５．１．２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情况

公司整体薪酬体系继续贯彻“导向清晰、体现差异、激励绩效、反映市场、成本优化”的理念，聘请人力资源专业咨询公

司，根据合理的市场水平确定并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总精算师的薪酬，并报送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后执行。

各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总精算师在公司领取的报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报告期内从公司

领取的税前报酬

总额（人民币万

元）

报告期内从公司

领取的税后报酬

总额（人民币万

元）

是否在股东单位

或其他关联单位

领取

马明哲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９８７．３４ ５６８．３５

否

孙建一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５４７．３２ ３２６．２２

否

张子欣 执行董事

１

，

０６７．１８ ６０１．４１

否

王利平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３３３．４１ ２０８．４９

否

姚波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

６０８．１６ ３５７．３１

否

林丽君 非执行董事

６３．１５ ５２．３７

否

陈洪博 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 – – 是

王冬胜 非执行董事 – – 是

伍成业 非执行董事 – – 是

黎哲 非执行董事 – – 否

郭立民 非执行董事 – – 是

汤德信 非执行董事 – – 是

周永健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 ２３．２

否

张鸿义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 １６

否

陈甦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 １６

否

夏立平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 １６

否

汤云为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２０ １６

否

李嘉士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 ２３．２

否

鍾煦和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３０ ２３．２

否

顾立基 监事会主席（外部监事）

２５ １９．８

否

孙福信 外部监事

６ ５．０４

否

彭志坚 外部监事 – – 否

宋志江 股东代表监事 – – 是

王文君 职工代表监事

６８．７４ ５５．８６

否

丁新民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９０．５９ １９５．０２

否

孙建平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０．９７ １３５．９４

否

任汇川 总经理

３１９．３７ １９４．８１

否

顾敏 副总经理

４９２．９２ ２９３．２２

否

李源祥 副总经理 – – 否

曹实凡 副总经理

２０６．１６ １４４．４４

否

罗世礼 副总经理

３９７．９９ ２３９．０４

否

陈克祥 副总经理

２０７．８７ １４５．５６

否

叶素兰 副总经理 – – 否

吴岳翰 副总经理

３４５．８１ ２１３．９７

否

姚军 董事会秘书、首席律师

１８７．６１ １３２．４７

否

张振堂 总精算师

２９４．６８ １８３．５０

否

合计

６

，

８２０．２７ ４

，

２０６．４２

–

（

１

） 职务为截至本年报发布日的任职情况，薪酬按报告期内相关任职期间计算。

（

２

） 任汇川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辞任，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经理，本表统计的是

１－２

月和

６－１２

月数据。

（

３

） 孙建平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出任本公司监事，本表统计的是

３－１２

月数据。

（

４

） 张振堂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出任本公司总精算师，本表统计的是

６－１２

月数据。

（

５

） 李源祥先生、叶素兰女士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５．２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１．

由于深业集团有限公司派出董事胡爱民先生已从深业集团有限公司退休， 经深业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同意委任郭立民先生接替胡爱民先生出任公司的非执行董

事。 郭立民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经中国保监会核准。

２．

任汇川先生由于工作需要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了员工代表大会选举孙

建平先生接替任汇川先生出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３．

经汇丰保险推荐，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委任汤德信先生接替白乐达

先生出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汤德信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经中国保监会核准， 并于同日正式接

替白乐达先生出任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４．

任汇川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张子欣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起不再担任本公司总经理。 任汇川先生的总经理资格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经中国保监会核准。

５．

李源祥先生、叶素兰女士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源祥先生、叶素兰女士的副总经理资格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中国保监会核准。

６．

本公司副总经理姚波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卸任本公司总精算师职务，由张振堂先生接任本公司总精算师。

７．

梁家驹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起不再担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

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不再担任本公司首席金融业务执行官。

§６

董事会报告

６．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６．１．１

总体经营情况

本公司借助旗下主要子公司即平安寿险、平安产险、平安信托、平安证券、平安银行、平安养老险、平安健康险、平安资产

管理及平安资产管理（香港）通过多渠道分销网络以统一的品牌向客户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

２０１０

年，是平安“捷报频传，全面超越”的一年，保险、银行和投资三大业务均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平安寿险规

模保费突破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亿元，平安产险保费跃上人民币

６００

亿平台，综合成本率创历史最优；战略投资深发展取得重大进

展，平安银行业绩亦实现快速增长，信用卡累计发卡超

６００

万张，发卡三年内首次实现盈利；证券投行创历史佳绩，信托业务

转型成果显著，基金公司正式获批成立，交叉销售进一步强化，后援第二阶段集中已卓有成效，综合金融战略实施稳步推进，

公司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

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公司整体保持较高的盈利能力，全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７９．３８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２３．９％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

，

７１６．３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２５．２％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１

，

１６８．８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２７．４％

。

１．

合并经营业绩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合计

１８９

，

４３９ １４７

，

８３５

营业支出合计 （

１６７

，

１２２

） （

１２８

，

２５４

）

营业利润

２２

，

３１７ １９

，

５８１

净利润

１７

，

９３８ １４

，

４８２

２．

分部净利润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人寿保险业务

８

，

４１７ １０

，

３７４

财产保险业务

３

，

８６５ ６７５

银行业务

２

，

８８２ １

，

０８０

证券业务

１

，

５９４ １

，

０７２

其他业务

（

１

）

１

，

１８０ １

，

２８１

净利润

１７

，

９３８ １４

，

４８２

（

１

） 其他业务主要包括总部、信托及资产管理等业务。

人寿保险业务净利润由

２００９

年的人民币

１０３．７４

亿元下降

１８．９％

至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８４．１７

亿元， 尽管首年规模保费快速增

长对利润带来积极贡献，但该贡献被总投资收益下降及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基准收益率曲线走低导致的准备金增提等因素

所抵减。 财产保险业务净利润由

２００９

年的人民币

６．７５

亿元大幅增加至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３８．６５

亿元，主要原因是平安产险抓住

有利市场机遇积极推进业务发展，并着力提升承保盈利能力，保费收入大幅增加而综合成本率下降。 银行业务的净利润由

２００９

年的人民币

１０．８０

亿元大幅增加至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２８．８２

亿元。其中，深发展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成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因此确

认的应占联营企业损益为人民币

１１．４５

亿元。 此外，平安银行盈利能力提升，净利差提高而成本与收入比例下降，净利润由

２００９

年的人民币

１０．８０

亿元增加

６０．８％

至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１７．３７

亿元。 平安证券投行业务再创佳绩，净利润由

２００９

年的人民币

１０．７２

亿元增加

４８．７％

至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１５．９４

亿元。

３．

保险资金投资组合

保险业务是本集团的核心业务，本公司及旗下保险业务子公司的可投资资金形成保险资金，保险资金的运用受相关法

律法规的限制。 保险资金投资资产占本集团投资资产的绝大部分。 本节分析保险资金投资组合情况。

２０１０

年，世界经济形势更趋复杂，中国政府积极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

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态势良好。 但与此同时，宏观调控政策收紧、房

地产市场调整、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推出等因素也对资本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加剧了市场波动，对投资构成挑战。 本公司

深入研究宏观形势变化，积极把握市场机会，优化资产配置，取得较好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净投资收益

（

１

）

２５

，

３４３ １８

，

８６３

净已实现及未实现的收益

（

２

）

４

，

３７２ １２

，

４３１

减值损失 （

５４０

） （

３９２

）

其他

９７

（

１７４

）

总投资收益

２９

，

２７２ ３０

，

７２８

净投资收益率（

％

）

（

３

）

４．２ ３．９

总投资收益率（

％

）

（

３

）

４．９ ６．４

（

１

） 包含存款利息收入、债券利息收入、权益投资股息收入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租赁收入等；

（

２

） 包含证券投资差价收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３

） 上述投资收益的计算未考虑以外币计价的投资资产产生的净汇兑损益。 作为分母的平均投资资产， 参照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ｉｅｔｚ

方法的原则计算。

净投资收益由

２００９

年的人民币

１８８．６３

亿元增加

３４．４％

至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２５３．４３

亿元，主要原因是投资资产规模增长使得

固定到期日投资利息收入相应增加，同时权益投资的分红收入较去年增加。 净投资收益率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９％

上升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２％

，主要原因是权益投资的分红收入较去年增加。

受国内股票市场波动影响，净已实现及未实现的收益由

２００９

年的人民币

１２４．３１

亿元大幅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４３．７２

亿

元，可供出售权益投资的减值损失由

２００９

年的人民币

３．９２

亿元增加

３７．８％

至

２０１０

年的人民币

５．４０

亿元。

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总投资收益

２０１０

年为人民币

２９２．７２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则为人民币

３０７．２８

亿元。 总投资收益率由

２００９

年

的

６．４％

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９％

。

投资组合

公司主动改善投资组合资产配置以应对新的市场形势， 固定到期日投资占总投资资产的比例由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７６．０％

提高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７７．８％

，而权益投资的占比则由

１０．８％

下降至

９．８％

。

（下转

D6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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